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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云和县城市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及城区污水 

零直排工程 PPP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内容：PPP项目合同 

 项目计划投资总额：纳入 PPP合作范围的总投资为 34,985万元 

 合同履行期限：合作期限为 30年，其中总建设期 2年，运营期 28 年。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将对公司当期及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生积极

影响。 

2020 年 6月 13 日，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邦股份”或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关于 PPP 项目中标

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披露了公司和杭州朗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

联合体成为云和县城市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及城区污水零直排工程 PP

P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中标人。 

近日，云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诚邦股份（牵头人）、杭州朗境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签订《云和县城市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及城区

污水零直排工程 PPP 项目》合同。相关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手方情况 

云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本项目实施机构，即签署本合同的甲方。公司

与甲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合同甲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没有发生业务往来。 

 



二、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主体 

甲方（发包人）：云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乙方（承包人）：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牵头方）、杭州朗境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二）合同金额 

本项目可研投资估算为 46,711万元，纳入 PPP合作范围的总投资为 34,985

万元，包括工程费用 32,333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1,745 万元，以及建设期利

息 907万元。 

（三）工程地点 

丽水市云和县 

（四）建设范围 

本项目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工程和城区污水

零直排改造工程。 

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技术改造工程的建设内容为新建一套独立深度处理系

统，污水处理设计规模为 20000m3/d。城区污水零直排改造工程的改造内容为对

县城的封闭式、开放式生活小区、城中村、城郊村埋地雨污合流管网及房屋雨污

合流立管进行雨污分流改造；对城市道路，城中村、城郊村道路雨污合流管网进

行改造；对县城封闭式和开放式生活小区内道路，城市和城中村、城郊村道路污

水管网改造道路开挖路面进行修复。 

（五）合同工期 

合作期限为 30年，其中总建设期 2年，运营期 28年。采用总合作期限固定

模式，即“先建成先运营”，合作结束移交期统一。 

（六）回报机制 

本项目采用“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的回报机制，合作期内项目公

司通过收取污水处理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获得合理收益。 

（七）争议解决方式 

项目实施过程中，甲方和乙方就 PPP项目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

决，也可以共同聘请专家或第三方机构进行调解。调解达成一致的，应当签订补

充协议并遵照执行。对于无法达成一致的事项，依法向丽水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解决。 

（八）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 



（1）经过合同甲、乙双方合法授权人签名，合同已经履行双方的盖章审核程

序并盖章。（2）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向云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或者由其发文

指定的单位提交建设履约保函。 

 

三、审议程序情况 

本次合同金额在公司经营层审批的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业绩影响 

本合同的履行对项目运营期内会计年度的公司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净利润

等存在一定的影响。根据合同的相关条款约定，若该合同顺利履行，会对公司当

期及未来年度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且该合同的顺利签订及履行有利于公司进一

步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业务承接能力，为公司后续工程项目的合作与开拓提供更

多经验，提升公司工程建设与管理以及持续经营的能力。 

（二）独立性影响 

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上述

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公司将会根据双方约定的条件积极稳步推动上述合同项目的顺利完成，但是

否能够如期实现尚存如下不确定性：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在合同期限内存在和发生其他不可预见或无法预期的合同履行风险；因合同各方

造成的未履约风险；其他可能出现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6月 30日 

 


